
一、关于申报主体问题

申请认定的企业必须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的主体一致。母

子公司应分别申报，母公司申报时只能包含母公司的情况，不能以合并报表的数

据申报；实行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的企业，只能以总机构申报，应包含分支机构所

有情况。

二、关于研发费用核算问题

相关条例中明确，发现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是以单个研发活动为基本单位分别进

行测度并加总计算的。企业应设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用研究开发费用辅助核算

账目，认真对每个研究开发项目进行费用或资产化登记，提供相关凭证及明细表，

并按《工作指引》要求进行核算。申报企业应具有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严

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或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记载或披露财务会计信息。

企业的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应分开核算，不能混淆。研发费用不得从生产成

本中剥离。

1、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在“管理费用”科目下设“研发费用”二级

科目，在该科目下按照研究开发项目和费用种类分别归集核算。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设置“研发支出”一

级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该科

目应按照研究开发项目，分别“费用化支出”与“资本化支出”进行明细核算。



其实如果想让企业申报的更简单，可以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之前最一个税务

筹划，或者找帮您解决相关的问题

研发支出的主要账务处理：

（1）企业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发生的研发支出，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借记本科

目（费用化支出），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借记本科目（资本化支出），贷记“原

材料”、“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

（2）企业以其他方式取得的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项目，应按确定的金额，借

记本科目（资本化支出），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以后发生的研发支出，应

当比照上述（1）规定进行处理。

（3）研究开发项目达到预定用途形成无形资产的，应按本科目（资本化支出）

的余额，借记“无形资产”科目，贷记本科目（资本化支出）。

期末，企业应将本科目归集的费用化支出金额转入“管理费用”科目，借记“管

理费用”科目，贷记本科目（费用化支出）。

（4）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开发项目中满足资本化

条件的支出。

3、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研

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规定条

件的，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如果确实无法区分研究阶段的支出和开发阶段的支

出，应将其所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

三、关于收入口径问题

总收入是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

收入总额与不征税收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的规定计算。收入总额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

和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

收入、其他收入（除上述各项收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已作

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不

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

并经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销售收入是指销售商品产品、自制半成品或提供劳务等而收到的货款、劳务价款

或取得索取价款凭证确认的收入。销售收入为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

四、关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确认问题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产品

（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的总和。对企业取得上述收入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

术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以下简称《重点领域》）规定的范

围。

1、取得收入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应属于《重点领域》规定的范围，要点：

（1）应明确到三级明细。如系《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国科发火〔2016〕

32 号)第四大类——新材料——第（二）项无机非金属材料中的第 4小项节能与

新能源用材料制备技术，替代传统材料、显著降低能源消耗的无污染节能材料制

造技术。

2、产品必须与企业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关，要点：

（1）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技术上发

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且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

务）收入中超过 50%的产品（服务）。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

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2）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

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应建立明细账（能准确识别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收

入），进行二级明细核算，便于归集和外部门核查。


